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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報導  

臺北市政府推動 i-Voting 新制－半年民眾提案執行成果 

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約聘企畫師 石敬梅 

壹、前言 

隨著資通訊科技技術成熟、社群媒體傳散效果增強，以及人們對於公共事務參與意

願逐漸提高，促使學術界、行政界思考在代議政治下，是否有其他機制可促使公民參與

公共事務討論（如：審議式民主），乃至於採電子科技增進落實公民政治討論可行性，並

進行各項創新實驗（如：參與式預算）。 

臺灣從 2013 年白衫軍運動、2014 年太陽花學運，大幅促進民眾對於公共事務之關

心及參與，國家發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國發會）亦於 2015 年建置了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

臺（https://join.gov.tw，以下簡稱參與平臺），規劃「提點子」、「眾開講」、「來監督」、「找

首長」等四項功能，提供民眾可針對公共事務提出建言，行政機關亦可將議題置於該平

臺廣徵民意，提高雙向交流空間。 

臺北市政府亦順應趨勢，於 2015 年 8 月 5 日頒布施行 i-Voting 網路投票作業注意事

項，首創 i-Voting 機制，並根據實務操作與外界提出之意見，於 2017 年 3 月 20 日函頒

修正「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業要點」，建立新制標準作業流程（Standard Operation 

Procedure）重新改版上線，另在國發會協助下建立臺北市政府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

（https://taipei.join.gov.tw，以下簡稱臺北市參與平臺）「i-Voting 提案」專區為民眾提案

平臺。時值 i-Voting 新制施行 7 個月，本文以 i-Voting 實際推動經驗，了解民眾運用網路

參與平臺發表市政議題建言之情形。 

貳、i-Voting 新制運作說明 

順應國內外趨勢潮流，思考作為代議政治之補充與彌補公民投票制度之施行困難，

臺北市政府於 2015 年 8 月 5 日頒布施行 i-Voting 網路投票作業注意事項，試著從代議政

治與直接民主間拉出一條試驗接軌之路。在執行 1 年多之中，辦理 10 項不同議題之投票，

也面對包含 i-Voting 議題定位、投票結果效力、制度流程設計等修正建議與挑戰，經過與

各領域專家腦力激盪討論後，確立 i-Voting 議題範圍與定位、新增步驟流程、提案管道與

方式、明確化投票結果效力等，於 2017 年 3 月 20 日正式函頒「臺北市政府網路投票作

業要點」及標準作業程序書，並開放臺北市參與平臺「i-Voting 提案」。 

i-Voting 新制共分為 6 大階段（如圖 1），分別為「提案階段」、「提案初審階段」、「提

案討論階段」、「形成選項階段」、「上架宣傳階段」，及「投票、結果公布及執行階段」，

其特色包含： 

一、增加民眾自主提案系統，市民朋友可透過新增的臺北市參與平臺自主提案。 

二、著重宣傳與討論過程，提升投票品質，包含投票選項和議題內容皆會開放公開討論。 

三、明確定位 i-Voting 議題範圍為臺北市政府權管範疇，且與民眾權益切身相關之公共

事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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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機關在投票前明確公布投票結果運用方式，投票後依票選結果及運用方式執行，執

行進度與內容亦全部公開。 

 
圖 1： i-Voting 6 大階段圖 

 

參、i-Voting 新制民眾提案分析說明 

自 i-Voting 新制上路（2017 年 3 月 20 日至 10 月 20 日）共 7 個月，共計 100 案民眾

提案，平均每月約 14 件，以 6 月 28 件提案數最多；而機關提案共計 2 案，分別是民政

局及臺北市立動物園。新制上路後民眾提案量增加，可能原因是新制流程階段及提案平

臺設計較為完整，提高民眾提案意願。新制規劃非行政機關提案運用臺北市參與平臺，

該平臺為行政院參與平臺之地方政府版，行政院參與平臺自 2015 年上線，為一全國公民

參與議題討論平臺，具備一定之能見度與使用度，有助於民眾在運用臺北市參與平臺上

i-Voting 提案時，更熟悉平臺介面與流程。 

（一）提案主題偏向「交通運輸」類議題 

從提案主題來看，民眾提案以「交通運輸」類為最多，占整體提案 44%，次

為「環保生態」類，占整體提案 10%，其他各項主題皆不到 10 件提案（如表 1），

顯見民眾對於交通議題之重視度及多元想法，包含道路標線繪製、行車時速調整、

自行車道設置、特定路段車道開放或調整、捷運票價等議題皆有民眾提案。 

整體來看，民眾提案方向多與個人生活日常相關，如自行車道、設置公用垃圾

桶、刪除學生早自習規定等；萬大線捷運車站命名則是因捷運局發布各站名稱新聞

稿後，引起民眾關心並進行相關提案，而臺北市政府推動 i-Voting 新制之理念，亦

是希望先從民眾生活周遭小事開始發想議題與討論，再逐步凝聚共識及建言，使民

眾樂於關心及參與臺北市市政事務討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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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民眾提案主題一覽表 

提案主題 提案數 百分比 提案內容舉例 

交通運輸 44 44% 

「臺北市道路 ，白色分隔線，斑馬線等，白色

漆面材質太滑，雨天行人走路，或機車煞車容易

滑倒。」 

環保生態 10 10% 「臺北市是否可引入自動回收機的制度」 

公共建設 6 6% 
「大巨蛋 BOT 案以可歸責於遠雄巨蛋公司之事

由，解除或終止契約」 

教育與體育 6 6% 「學生不再 7:30 到校」 

其他 6 6% 
「各依法設立之審查委員會委員任期應限制為

一年，且卸任後五年不得再度擔任」 

社會福利 5 5% 「北捷學生悠遊卡票價」 

都市發展與更新 5 5% 「內湖五期科技工業區做住宅使用之通盤檢討」 

工商產業與財稅 4 4% 「用戶口普查來防止房東逃漏稅」 

醫療食品健康 3 3% 「禁菸區域的政策調整」 

警政消防安全 3 3% 
「更新臺北市天然瓦斯管路及埋設深度確定到

達標準」 

觀光旅遊 3 3% 「提議『熊讚』升格為臺北市吉祥物」 

資訊科技 2 2% 
「請市政府建立整合市政各單位的互動雙向手

機 APP 溝通平臺」 

文化藝術與資產 2 2% 「3 金大獎可否移地舉辦」 

法令與權益 1 1% 「修改採購法之評分標準」 

總計 100 100%  

（二）提案人居住地 

就提案人居住地來看，有 59 案（59%）是由居住於臺北市的民眾提出、41 案

（41%）的提案人非居住於臺北市；在非居住於臺北市的提案人中，高達 78%為居

住於新北市之民眾，顯示在地緣上因雙北生活圈之影響，形成新北市居民亦多關注

臺北市議題。而從提案人居住地為臺北市之 59 案提案來看，有 5 個行政區提案比

例超過 10%，以萬華區提案 8 案（13.6%）為最多（如表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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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提案人居住地分析一覽表 

臺北市 非臺北市 

行政區 提案數 百分比 縣市 提案數 百分比 

士林區 4 6.8% 新北市 32 78.0% 

大同區 4 6.8% 其他縣市 9 22.0% 

中山區 4 6.8% 總計 41 100 % 

中正區 3 5.1% 註：自新制上路至 2017 年 10 月 20 日，

民眾提案共計 100 案，提案人居住

於臺北市之提案計 59 案，占整體

59%、提案人居住於非臺北市之提

案計 41 案，占整體 41%。 

萬華區 8 13.6% 

大安區 7 11.9% 

文山區 3 5.1% 

北投區 6 10.2% 

內湖區 7 11.9% 

松山區 5 8.5% 

南港區 1 1.7% 

信義區 7 11.9% 

總計 59 100% 

（三）提案檢核情形說明 

從民眾提案辦理進度來看，計有 55 案檢核未通過，未進入附議、23 案未能於

60 日內累計超過 3,000 則附議、9 案尚在檢核中、6 案開放附議中、5 案於 60 日內

累計超過 3,000 則附議數，另有 2 案則是提案人自行撤案。整體來說， 100 案民眾

提案中，共有 34 案（34%）通過檢核、超過 55%提案（55 案）未能通過檢核，僅

有 5%（5 案）民眾提案於 60 日內累計超過 3,000 則附議數，進入提案初審階段（如

圖 2）。 

 
圖 2：非行政機關提案進度說明圖 

 

究其檢核未通過之主要原因，50.9% 集中於提案內容非屬臺北市政府權管，例

如「修改採購法之評分標準」、「每年 12 月把 101 裝飾成世界上最大顆的聖誕樹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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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似提案內容涉及中央政府權管業務，或是商業行為等，皆非臺北市政府可管轄辦

理之業務，因此未能通過檢核。 

此外，亦有 29.1%提案內容因過於複雜（或簡略），無法使閱讀者了解其提案旨

意、選項方案等，因此未通過檢核。如「建立立體交通網徹底解決交通問題」案，

其訴求涉及興建慢車高架道、變更調整單向道／公車專用道、水管／瓦斯／電纜管

線附掛、新建築建材限制修法等多項選項，提案內容複雜不易經由討論理解及進一

步凝聚選項，故不適宜採用 i-Voting 方式進行。 

表 4：未能檢核通過提案原因一覽表 

類別 提案數 百分比 提案內容舉例 

提案內容非屬臺北

市政府權管業務 
28 50.9% 

如「修改採購法之評分標準」、「將『睡眠呼吸中

止症』重新納入身心障礙」 

提案內容過於簡略

或複雜不明確，難

以形成選項及討論 

16 29.1% 

提案內容僅提出「臺北車位太少」、「增加垃圾

桶」、「建立立體交通網徹底解決交通問題」 

已有相同措施或刻

正規劃進行中 
7 12.7% 

「臺北捷運列車及車站提供免費 Wi-Fi 專案」、

「希望臺北市部分大橋增設腳踏車專用道」 

其他 4 7.3% 

如「捷運萬大線永和站改名活動」已有相同提

案，或如「爭取舉辦亞運、奧運等其他重大賽事」

提案內容屬建議性質。 

總計 55 100.0%  

（四）提案附議情形說明 

在檢核通過的 34 案中，除 6 案尚在附議中，有 5 案累計超過 3,000 則附議，進

入提案初審階段，但有 23 案未能於 60 日內累計超過 3,000 則附議進入提案初審階

段。 

在未通過附議的（未於 60 日內累計附議超過 3,000 則者）23 項提案中，除「交

通改善提議：新生南路公車專用道向最內側車道遷移」有 209 則附議，其他各案附

議數皆未達 100 則，未達 50 則附議之提案達 19 案，占已完成附議程序 67.9%，甚

至有 7 案附議數未達 10 則，突顯多數提案未能獲得多數民眾關注及支持。 

分析整體附議情形，通過 3,000 則附議的 5 案中，有 2 案提案內容涉及大巨蛋，

屬全國高關注度議題，因此較易成案；另有 2 案提案內容屬捷運萬大線沿線車站命

名及納入公民參與，在捷運局發布新聞公布站名後，引起在地居民高度重視，且因

車站命名議題較易討論及表達意見，因此在新聞發布後 10 日內即有 4 項提案數，

且有 2 案通過附議成案；顯示當議題具有全國性、高度可討論性時，較受到全民關

注，在未限制附議者資格（需為臺北市市民）的情形下，極易成案。而「請不要再

發送免費燈籠了」則因提案主題、內容和選項明確易理解，因此亦較易於 60 日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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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計達到 3,000 則附議。此外，研究者亦發現部分提案人對於議題深入了解，並充

分於提案書中敘明提案緣起、選項方案、參考資料等訊息，即使未成案，仍可使民

眾透過提案書清楚了解提案人之理念 

而未通過附議的案件中，主要可能是因提案內容討論範圍過小，如「新增北投

空氣品質監測站」、「要求 5 月 1 日勞動節，陽明山交通管制比照例假日執行」、「增

設綠色標線人行道」等案，因討論內容為單一行政區或路段，相較上開大巨蛋及萬

大線車站命名議題，較不易引起民眾共鳴，因此附議數較低。 

肆、討論與建議 

從上開提案分析，研究者發現，民眾提案偏向交通或與自身生活相關議題，但就成

案案件來看，議題主題需具一定知曉度與話題性，較易成案，如僅涉及單一區域或議題

影響範圍小，不易引起民眾關注。而非行政機關提案檢核通過比例偏低，主因民眾對於

複雜的行政機關（中央與地方）權責分工體系不易了解，提出臺北市政府無法執行之提

案，或是撰寫之提案內容過於複雜或過於簡單不易使人理解。 

在 i-Voting 機制實施逐步穩定之際，除了持續宣傳，使民眾可以運用該機制進行提

案外，下一步應思考行政機關如何透過不同方式及管道，協助提案人了解機制流程與政

策議題內涵，例如透過資料開放、設計易理解的提案範例與流程圖，以及將每次檢核結

果詳述公開，使提案人與民眾從個案經驗中了解檢核重點等方式，拉近行政體系與民眾

之間的資訊落差，增進提案人提案內容完整度與豐富度。同時，面對民眾之提案，行政

機關亦需建立有效之政策回應與溝通，透過 i-Voting 機制，行政機關可了解民眾關注之

市政議題或期待有所變革之既有民意蒐集方式不足處，改變行政制度與組織文化。 

 

 


